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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龙岗区水务局
与深圳市龙岗区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

行政执法委托协议

深龙水委执字〔2022〕第 1 号

委托单位（甲方）：深圳市龙岗区水务局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李家康 职务：局长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11440307MB2D2805X7

办公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清林中路 211 号

受委托单位（乙方）：深圳市龙岗区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肖新文 职务：站长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12440307MB2D22985L

办公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清林中路 209 号人力资源大厦

为加强龙岗区水务工程建设领域的执法力度，规范执法行为，

促进依法行政，维护龙岗区水务工程建设项目的管理秩序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一条，《建设

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六条，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

第四十四条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深圳市龙岗区水务

局将其职责范围内的水务工程建设质量与施工安全监督管理执法

权委托给深圳市龙岗区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行使。委托的具

体内容如下：










